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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刪除申訴專員公署的公務員首長級職位  
以及有關之公務員職級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有關刪除申訴專員公署（公署）一個副申訴
專員（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職位和兩個助理申訴專員（首長級薪級
表第 2 點）職位以及這兩個公務員職級的建議。  
 
 
建議  
 
2 .  自公署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脫離政府 架構以來，已積極以合約僱
員取代借調往該署的公務員。在二零零三年六月或之前，公署已以合
約形式聘用了一名副申訴專員和兩名助理申訴專員，因而無須再設立
這些公務員職位及職級。  
 
3 .  申訴專員獲得行政署長支持，建議在該署的編制內刪除一個副申
訴專員（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和兩個助理申訴專員（首長級薪級表
第 2 點）的公務員職位，以及這兩個在公務員編制下的職級。  
 
 
理由  
 
4 .  公 署 自 一 九 八 九 年 成 立 以 來 ， 一 直 沿 用 公 務 員 的 程 序 和 行 事 常
規，並 招聘或借調公務員出任署內大部份職位。《 2001 年申訴專員
（修訂）條例》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效後，公署正式脫離政
府架構。該條例訂有條文，確保公署在人事和財務事宜上的獨立地位
和進一步提高其運作效率。自此以後，透過積極的招聘，由公署委任
的合約僱員已逐步取代差不多所有公務員。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 月一
日，在公署的 90 個實際員額中，只有六名是借調該署的公務員。  
 
副申訴專員  
 
5 .  副申訴專員 (之前稱為副行政事務申訴專員 )的職級及職位是在公
署成立時透過文件第 E C 1988 -8 9 號第 4 3 項開設的。過往該職位是由
借調公務員或一般而言以公務員合約條款 受聘的人員出任。考慮到公
署會脫離政府架構，公署在二零零零年年底進行了一次招聘工作，以
物色適當人選以合約僱員形式出任該職。在二零零一年五月，公署聘



用了一名合約人員，這個副申訴專員的公務員職位與職級因而無須繼
續保留，並可以刪除。副申訴專員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A。  
 
助理申訴專員  
 
6 .  助 理 申 訴 專 員 的 職 級 及 一個 職 位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開 設 (見 文 件 第
E C ( 9 5-9 6 ) 1 3 號 )，而第二位助理申訴專員的職位則於一九九七年開設
(見文件第 E C(96- 97)53 號 )。自開設以來，這兩個職位都是由借調公
務員或以公務員合約條款受聘的人員出任。公署其後進行招聘工作，
並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和六月分別委聘兩名合約人員出任助理申訴專員
的職位。因此，這兩個助理申訴專員的公務員職位及 有關職級可以刪
除。助理申訴專員的職責說明載於附件 B。  
 
組織架構的改變  
 
7 .  上述三個公務員首長級職位已由合約職位取代， 但公署的組織架
構則維持不變。公署的組織圖載於附件 C。  
 
其他的公務員首長級職位  

 
8 .  除了副申訴專員和兩個助理申訴專員的職位外，公署尚有一個屬
於首席行政主任職級 (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 )的公務員首長級職位，現
時由政府借調一名實任首席行政主任出任。如獲財務委員會／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批准，在這名人員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退休後，該職
位便會刪除。  
 
 
對財政的影響  
 
9 .  由於政府一直向公署悉數收回在該署 的公務員職位的員工費用，
包括間接費用，因此建議對政府一般收入並無影響。而由合約職位取
代公務員職位亦不會對政府有任何影響。  
 
 
編制上的變動  
 
10 .  過去兩年，公署的公務員職位編制出現以下的改變—   
 
 
 
 
 
 
 
 



職位數目  編制 (註 )  
 現有  

(截止 2 0 0 3 年
1 2 月 1 日 )  

截止 2003 年  
4 月 1 日  

截止 2002 年  
4 月 1 日  

截止 2001 年  
4 月 1 日  

A  
 

4 * 4  4+ (1 )  4+ (1 )  

B  
 

3  1 1  1 9  2 8  

C  
 

2  3  2 1  4 6  

總數  
 

9  1 8  4 4 + ( 1 )  7 8 + ( 1 )  

 
註：  
A -  首長級薪級或相等的職級  
B -  非首長級薪級而頂薪點在總薪級表第 33 點以上或相等的職級  
C -  非首長級薪級而頂薪點在總薪級表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等的職級  
(  ) -  首長級編外職位的數目  
*-  包括建議刪除的三個公務員首長級職位  
 
 
未來路向  
 
11 .  申訴專員擬在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
提交有關建議，以便提請財務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日的會議
上通過。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附件 A  
 

職責說明  
副申訴專員  

 
 
職級：  副申訴專員 (首長級薪級表第 3 點 )  
直屬上司：申訴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協助申訴專員處理公署內的日常行政工作。  
 
2 .  協助制訂政策方針和調查程序。  
 
3 .  協調計劃／制訂宣傳策略的工作，以及統籌公署的公眾教育／外

展／社區參與計劃。  
 
4 .  督導有關人員進行直接調查以及統籌複雜投訴個案的調查工作。  
 
5 .  監督和監察調查工作的進度。  
 
6 .  檢討《申訴專員條例》 (第 3 9 7 章 )以及提出修訂建議。  



附件 B  
 

職責說明  
助理申訴專員  

 
 
職級：助理申訴專員 (首長級薪級表第 2 點 )  
直屬上司：副申訴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領 導 調 查 科 的 工 作 ， 包 括 督 導 、 監 察 所 有 調 查 工 作 和 管 制 其 質

素。  
 
2 .  監督、組織和協調各調查組的工作，包括分派個案，以確保各組

工作得以平均分配。  
 
3 .  選定須進行直接調查的目標，並親自執行有關的調查工作。  
 
4 .  在調查進行期間，決定／指示調查的方法和方向。  
 
5 .  密切監察嚴重及／或性質敏感個案的調查工作。  
 
6 .  協 助 制 訂 政 策 方 針 和 調 查 程 序 ， 以 及 按 需 要 檢 討 和 簡 化 有 關 程

序。  
 
7 .  審閱調查報告，並在有需要時，就報告的建議與被投訴之部門／

機構的首長級人員進行初步討論。  
 



附件 C  

 
申訴專員公署組織圖  

 
 
 
 
 
 
 
 
 
 
 
 
 
 
 
 
 
 
 
 
 
 
 
 
 
 
 
 
 
 
 
 
 
 
 
 
 
* 建議刪除的公務員首長級職位。  
 
# 如獲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批准，餘下的公務員首長級職位將在現任人員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退休後刪除。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直查 2 組 

評審組 

直查 1 組 

助理申訴專員 1 (D2)* 助理申訴專員 2  (D2)* 首席行政主任 (D1)# 

副申訴專員 (D3)* 

申訴專員 

調查科 2 調查科 1 

行政及發展科 

總行政主任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BBB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CB(2 )1345 /00 -01(01)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會議

參考資料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申訴專員公署脫離政府架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有關對《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的建議修訂 ，以便申訴專員公署（ “公 署 ”） 脫 離 政府架
構，並告知各成員有關公署購置永久辦公地方的計劃。

申訴專員公署脫離政府架構

2. 公署由二零零一年四月起脫離政府架構，以進一步加強其

獨立性。申訴專 員將確立其人力 資源管理制度和財務會計系

統，制定招聘職員政策，並實施一套完整的投訴處理守則，以

確保新任合約職員所提供服務的延續性和質素。公署將逐步以

合約職員取代借調往該公署的公務員。預料公署的 74 名（約
佔人員總數的 82%）現職公務員，將在未來的 24 個月分階段
調離公署。

3. 在脫離政府架構後，申訴專員將享有聘請私營機構提供行

政及支援服務的靈活性。舉例來說，考慮到在處理投訴政府部

門的個案時可能會出現的衝突，申訴專員可聘請私人執業律師

提供法律服務。申訴專員也將成立其會計辦事處，確保財務管

理妥善，並獨立於政府提供的中央支援服務。

4. 在財務安排方面，公署由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以接受資

助金的形式運作，申訴專員將繼續被指定為開支預算的管制人

員。公署因一筆過撥款安排而在管理資源方面享有更大的靈活

性。與此同時，公署將與其他由公帑資助的機構一樣，要符合

必要的會計和審計規定。此外，公署仍將接受審計署署長的審

核。除了在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為成立臨時隊伍、設立會計和

人力資源系統，物色行政人員，以及為招聘合約人員刊登廣告

所需的一次過開支外，公署脫離政府架構將不會帶來額外經常

性開支。如公署日後要求額外資源，正如其他由公帑資助的機

構一樣，當局會通過每年的資源分配工作處理。



-  2  -

對《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 章）的修訂

5. 為了正式確定公署脫離政府架構，《申訴專員條例》將要

作多項修訂。我們也藉今次機會提出其他修訂，以保障和規範

公署的有效運作。條例須加入以下主要的新條文，作為公署獨

立運作的基礎 –

(a )  設立申訴專員為能夠處理民事訴訟的單一法團；

(b )  澄清申訴專員及其職員並非政府的僱員或代理人；

(c )  賦權申訴專員取得、持有及處置財產；訂立合約；
以及收取費用；

(d )  保障申訴專員及其職員真誠地執行申訴專員的職能
時，無須負上個人民事法律責任；

(e )  申訴專員有責任擬備妥當帳目、委任核數師和接受
審計署署長的審核；

( f )  闡明為施行《公共財政條例》，申訴專員將被指定
為管制人員；及

(g )  申訴專員及其職員須受適用於其他主要法定機構的
《防止賄賂條例》的同樣管制。

6. 當局也建議對條例作出其他輕微及技術性修訂，以便規範

和方便申訴專員執行其職能。舉例來說，這些修訂包括以下新

條文 –

(a )  確定申訴專員有權委任顧問，就法律、醫療、工程
等範疇提供意見，以協助公署執行職務；

(b )  提供法律基礎，讓公署展開初步查訊以確定應否進
行調查，並以調解方式處理投訴。目前申訴專員處

理輕微及性質較為簡單的投訴個案，是採用上述符

合成本效益的方法排解糾紛；

(c )  修訂 第 13(3)條 以澄 清 本條 所涵 蓋 的範圍。該 條 規
定，即使法律已施加保密限制，公職人員仍須為進

行調查而向申訴專員提供所需的資料。這裏有一項

技術性修訂，以“機構＂ (即條例所適用的機構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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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的提述，以便更確切反映申訴專員的

管轄範圍；

(d )  擴大申訴專員的管轄範圍至涵蓋平等機會委員會及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及

(e )  消除現時對申訴專員發表調查報告所施加的技術性
限制，訂明公署不可將有關人士的身分披露。

購置永久辦公地方

7. 申訴專員公署目前租用物業，並需要增添辦公地方，以配

合公署的中期發展。公署自置物業長遠來說將較具成本效益。

8. 申訴專員建議在交通方便的地點，購置和裝修約 2 200 平
方米（淨可用面積）的地方作辦公室之用。按付款當日價格計

算，預算總開支約為 1 億 8,760 萬元。

9. 為維持公署的獨立形象，公署一直設於商業樓宇而非政府

建築物內。公署從一九九五年起即已遷入尖沙咀港威大廈第一

座 31 樓現址。這些年來，公署為應付業務增長，已在同一大
廈的不同樓層添租辦公地方。由於該大廈空置率低，公署未能

將人員集中，辦公地方也一直分散在大廈的四層樓內。隨 公

署業務進一步發展而需要額外辦公地方，辦公地方持續分散的

情況只會惡化。在討論公署脫離政府架構的過程中，我們考慮

到購置永久辦公地方這個方案。公署現行租約將於二零零一年

十月屆滿，申訴專員需要決定是否採納購置永久辦公地方的建

議，以便考慮現行租約應否續訂、續期或終止。

10. 從經驗所得，自建或購置寫字樓物業，長遠來說較租用更

為經濟，更具成本效益。原因是自置物業的使用權有保障，亦

不受加租影響。

11. 從現時寫字樓的市場情況考慮，申訴專員有意購置和裝修

永久辦公地方。所需面積應顧及公署目前和中期發展的需要。

為便利公署服務市民，其購置的辦公地方必須位置適中，公共

交通網絡完善。由於申訴專員是國際申訴專員協會常務理事會

及亞洲申訴專員 協會的成員，故 經常有國際訪客前來公署訪

問。因此，辦公室的地點和質素應在與香港在國際間所享有的

地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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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根據政府產業署署長提供的資料，交通方便的市區 (例如
中環、灣仔、尖沙咀 )甲級寫字樓現時市價約為每平方米 6 萬
至 10 萬元。以 2 200 平方米而每平方米 7.5 萬元計算，擬購物
業的開支上限將為 1 億 6,500 百萬元。總面積需求撮要見附
件。有關的面積分配表已由政府產業署審閱和確定，符合公務

員的應佔面積標準。

13. 建築署署長將提供設計和裝修工作所需的資源以確保有關

工程可及時完成，配合現行租約屆滿的時間。有關裝修計劃將

嚴格依照政府標準進行，水平和現時的租用寫字樓相約。

14. 預算整個項目的總開支約為 1 億 8 ,760 萬元，分項數目如
下—

百萬元

(a) 購置淨面積為 2 200 平方米的辦公地方 165.0
(b) 購置兩個停車位 2.6
(c) 設計及裝修 17.6
(d) 家具及設備 2.4

總計 187.6

15 . 我們估計，因此項建議而引起的每年經常開支達 190 萬
元，用以支付管理服務和空氣調節費用。按目前市況，我們預

計此項投資的還本期約為 18 年。

16. 如獲得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批准，申訴專員便會

進行購置辦公地方的計劃。為應付購置和裝修過程中可能出現

的延誤，現有租約或須短暫續期。

未來路向

17. 政府計劃在本立法年度內提出《 2001 年申訴專員 (修訂 )條
例草案》，作為脫離政府架構計劃的法律根據，並會就申訴專

員的購置永久辦公地方計劃，另行徵求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

委員會的批准。

18. 歡迎議員就以上建議提出意見。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零一年四月



附件

申訴專員公署的面積需求 (淨可用面積 )

現時租用地方

(平方米 )
長遠需求

(平方米 )
註

(A) 職員
現有職員 (9 0 個職位 ) 9 9 5 9 9 5
新設職位 2 8 1 7 5 ( 1 )

供職員使用的總面積 1 ,023 1 ,170

(B ) 附屬面積
接待處 4 0 4 0
會面室 3 5 3 5
調解室 2 0 3 0 ( 2 )
會見室 2 0 2 0
會議兼簡報室 1 7 0 1 7 0
供內部使用的小型圖書館 3 0 4 5 ( 3 )
資源中心 1 0 0 1 0 0
供團體訪客使用的課室 /供集體
投訴人士作等候用

6 5 6 5

伺服器室 3 0 4 0 ( 4 )
供其他樓層使用的伺服器中樞 5 5
總務室及人事室 4 5 4 5
儲物室 4 0 4 0
供存放刊物的儲物室 3 0 4 0 ( 5 )
供存放投訴記錄的儲物室 7 0 1 2 5 ( 6 )
電話間 5 1 0 ( 7 )
茶水間 1 3 1 3
顧問室 — 2 0 ( 8 )
小調解室 — 1 0 ( 9 )
供印刷刊物的機器房 — 1 0 ( 1 0 )
供會議室使用的即時傳譯間 — 1 5 ( 1 1 )
訓練中心 — 2 5 ( 1 2 )

總附屬面積 718 903

供職員使用的面積及附屬面積總和

( A )  +  ( B )
1 ,741 2 ,073

加︰ 5%作日後擴充的用地 — 1 0 4 ( 1 3 )
總實用樓面面積 1 ,741 2 ,177

約約約約 2 ,200



註

1 .  新設職位包括一名 會計師、四名申訴助理、七名臨時高級申訴主

任及五名臨時個案 主任。我們計劃不時聘請臨時職員，清理積壓

的工作。

2 .  現有的調解室只能容納 10 至 12 人，故需要一個較大的調解室，
以便遇上涉及數個部門及多名投訴人的投訴時能容納更多人。

3 .  需要額外的空間擺 放公署的刊物，包括年報及直接調查報告， 供

人員參考。除此之 外，目前只有兩名屬總行政主任職級的人員 及

另外幾名工作上有 需要的人員才可接通互聯網。在圖書館將會 放

置兩部公用終端機，方便其他人員從互聯網搜集資料。

4 .  需要額外的空間， 以裝置更多伺服器，接駁政府通用應用系統 、

政府內部機密電子 郵件系統、及軟件資產管理系統等。資訊科 技

署署長已審核有關面積需求。

5 .  需要額外的儲物空 間，以存放公署出版的刊物，例如年報、直 接

調查報告及其他宣傳資料。

6 .  需要額外的儲物空 間，以存放日漸增多的投訴記錄。這類資料 的

增長率約為每年 1 0 平方米。長遠來說，公署會研究更經濟的儲物
方法，例如租用私人儲物空間。

7 .  需要額外的空間， 以裝置新的互動電話服務系統，及存放已錄音

或錄像的磁帶。

8 .  需要兩個房間作名譽法律顧問及醫學顧問的工作間。

9 .  需要一個小調解室 供經調解各方進行閉門商議。由於每方人數由

二至六人不等，故此每一房間所需面積為 1 0 平方米。由於各科或
各組通常是在會見 室召開內部例會及專責會議，故有需要另設 調

解室。

1 0 .  需要一個機器房， 以製作公署的刊物，例如《申報》，以 及研習
班和研討會的單張 和宣傳資料。所需器材包括複印機、彩色影印

機、分類機、貼膜機及裝訂機。

1 1 .  需要在會議室設一 個即時傳譯間，以便舉行講座、研討會及研 習
班。

1 2 .  訓練中心將設有五 部個人電腦，為新招聘人員提供入職訊練，並
為在職人員 提供持 續訓練，包括語文、寫作技巧、電腦技巧及 投

訴管理系統方面的訓練。

1 3 .  作日後擴充之用的 5 %用地，已計算在整體面積需求內，以便滿足
公署未來五至七年的運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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